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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由 ：

Assun to 回覆轉介離島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反映個案的事宜

戴祖義召集人：

收訖   貴委員會編號053/CCSCI/OFI/2023，個案編號08/CI-I/2023的函

件。委員關注機場周邊交通規劃的事宜，現回覆如下:

        就公函內提述有關加裝圍欄杜絕行人橫過馬路以及遷移和整合賽馬會至

星玥一帶斑馬線位置的事宜，非本局之職能，建議可向相關部門反映，關於

建設空中走廊方式，由星玥接駁至現時輕軌站平台，因現時位於星玥旁邊的

行人道或公共區域內未有合適或足夠位置可建造天橋落腳點及天橋支柱等結

構，加上設置有關過路設施時亦同時需考慮對輕軌站平台的可接駁位置作出

研究及大量修改，而接駁的天橋亦可能影響輕軌的營運等，故此現階段未有

條件建設空中走廊接駁星玥至現時輕軌站平台。

台祺！   
代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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